
陇川县 2023-09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二次）
拍卖出让公告

LCCQ（拍）2023-12号

经陇川县人民政府批准，陇川县自然资源局决定以拍卖

方式出让 1 宗国有土地使用权，具体由陇川县政府采购和出

让中心负责组织实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基本情况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及规划指标要求：

现状土地条件：该宗地红线外通道路、水、电、燃气、

电讯通达，红线内场地自行平整，竞得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

应办理相关部门规定的建设和经营手续，相关要求详见拍卖

文件。

（二）出让起始价、竞买保证金、竞价阶梯及投资强度

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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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报名参加竞买。申请

人应具备的其他条件：

（一）申请人可单独竞买，也可联合竞买。

（二）同一申请人只能提交一次竞买报名申请（同一法

定代表人视为同一名申请人，网上报名名称与缴纳保证金账

户名称必须一致）。

（三）该宗地为整体出让，不得擅自改变土地用途，并

在相关部门的业务指导下进行建设开发。

（四）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最高人民法院、国土资源

部《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限制不动产交易惩戒措施的通

知》（发改财金〔2018〕370 号）要求，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的禁止参与竞买，竞买人需确保不在“信用中

国”、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失信被执行名单内。

（五）根据国土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用地和建设

管理调控的通知》要求，在陇川县境内凡存在拖欠土地价款

（土地出让金）或者不严格履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存在擅自改变用途、不按合同约定开、竣工等违反土地

出让相关规定或有土地违法行为的禁止参与竞买，须提供陇

川县自然资源局出具的无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和不按规划

设计条件开发建设行为的证明材料（由陇川县自然资源局出

具证明）。

三、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采用增价方式，按照价高

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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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拍卖时间及地点：2023 年 11月 13日 09 时 00 分（延

时除外）；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云南省）云南省公共资

源交易信息网（网址：https://ggzy.yn.gov.cn/#/homePage）。
五、报名方式

（一）凡有意参加竞买的竞买人，可以于 2023 年 10月

24 日至 2023 年 11月 12日 17 时（北京时间，下同）登录全

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云南省）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

（网址：https://ggzy.yn.gov.cn/#/homePage），使用 CA 数字证

书在网上免费下载拍卖出让文件（包含拍卖出让公告、拍卖

出让须知及其他相关事项，此为获取拍卖出让文件的唯一方

式）。联合参加竞买的竞买人，需使用联合牵头人的 CA 数字

证书进行报名。

（二）凡有意参加竞买的竞买人，请于 2023 年 10 月 24
日至 2023年 11月 12日 17时登录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云

南省）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网址：

https://ggzy.yn.gov.cn/#/homePage），凭 CA 数字证书在网上

报名，竞买人须按要求上传如下资格证明材料：

1.法人申请的，应上传下列文件：营业执照、竞买申请

书、竞买承诺书、保证金进账单、法定代表人的有效身份证

明文件、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托

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2.自然人申请的，应提交下列文件：竞买申请书、竞买

承诺书、保证金进账单、申请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申请人

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文件。

3.其他组织申请的，应提交下列文件：竞买申请书、竞

买承诺书、保证金进账单、表明该组织合法存在的文件或有

效证明、表明该组织负责人身份的有效证明文件、申请人委



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

文件。

4.境外申请人申请的，应提交下列文件：竞买申请书、

竞买承诺书、保证金进账单、境外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

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交授权

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文件。

5.联合申请的，应提交下列文件：竞买申请书、竞买承

诺书、保证金进账单（从联合牵头人的账户转账）、联合竞

买协议书、所有申请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营业执照）、所

有申请人应授权联合牵头人办理的授权委托书及联合牵头

人的身份证文件。

未办理 CA 数字证书的竞买人，请登录全国公共资源交

易平台（云南省）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网址：

https://ggzy.yn.gov.cn/#/homePage）办事指南-下载专区查看办

理方式及流程，并在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云南省）云南

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德宏州）自行查看拍卖出让文件。

之前在云南省内其他地州已经向云南龙瑞德耀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申请办理过 CA 的用户，若需要在德宏州使用则只需

注册登录后提交用户基本信息审核即可，无须重办。

数字证书办理技术支持电话：0692-2275609
办理证书地址：芒市文蚌街中缅友谊馆二楼（数字证书

办理窗口）

联系人：云南龙瑞德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4 小时客服

热线：0871-65315589
六、竞买保证金缴纳时间：公告之日起至 2023 年 11月

12 日 17 时止（款到账为准），将竞买保证金以转账方式缴至

以下账户：

开户单位：陇川县政务服务管理局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 户 行：云南陇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同心路



支行

帐号：5600017349986012-0001
行号：402754500121
财务室联系电话：0692-7178632
注意：竞买人将保证金交纳到指定账号后，须持转账记

录凭证至陇川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确认。未按时缴纳保

证金或不进行确认的竞买人将不得参与本次拍卖出让活动。

七、标的展示时间、地点：

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会前一天

标的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八、资格确认、拍卖时间、报价方式及注意事项。

（一）资格确认时间 2023 年 10 月 24 日至 2023 年 11
月 12日 17 时。

（二）通过资格审查的竞买人可以在 2023 年 11 月 13
日 09时 00 分登录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云南省）云南省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信 息 网 （ 网 址 ：

https://ggzy.yn.gov.cn/#/homePage）进行网上报价，网上拍卖

限时竞价时长为每次 10 分钟,通过网上竞价确定竞得人。本

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采用增价方式报价，按价高者得的原

则确定竞得人，同一竞买人可多次报价，初次报价后的每次

报价应比当前最高有效报价递增一个或多个加价幅度的整

倍数。

（三）竞买人在进行竞价前应事先准备好竞价的相关软

硬件环境，在规定拍卖时间内参与报价。若由于竞买人自身

原因导致数字证书遗失、泄密、停电、网络堵塞等，造成竞

买人无法登陆电子交易平台进行竞价的，由竞买人自行承担

责任。因网络入侵、网络堵塞、系统受到攻击、停电、病毒

感染及系统故障、司法介入等，造成网上交易无法实现或无

法进行的，由公共资源交易管理机构核实后暂停交易，待问



题解决后恢复交易。

（四）拍卖活动结束后，竞得人须在 3 个工作日内提供

报名资质的原件、保证金进账单等资料到陇川县政府采购和

出让中心进行资格核验（以网络提交的资料为准，现场提供

的资料以核验为主），核验通过后，现场签订《成交确认书》。

若核验不通过的，取消其竞得人资格，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出让人可以选择重新开展拍卖活动或顺延下一出价竞买

人为竞得人。

九、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本公告在中国土地市场网、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

信息网及陇川县自然资源局门户网上发布。

（二）请各竞买人密切关注上述信息发布网站，如此项

目需发布更正公告或者补充（变更）通知均在以上网站发布，

我中心不另行通知，因各竞买人未及时上网看到更正公告或

者下载补充（变更）通知的后果由竞买人自行承担。

（三）竞买人竞价时因为都是在个人电脑上网上进行，可

能会有网络、电脑故障等各方面的影响，所以建议竞价前准备

备用电脑，检查网络，定时刷新竞价界面以获取最新报价以防

止突发情况。

故竞买人在参与竞价过程中，需定时刷新竞价网页界面，

根据最新报价来决定是否继续参与竞价。

（四）拍卖成交后，竞得人的保证金转为该履约保证金。

竞得人在签订《成交确认书》之日起 10 日内须在陇川县自

然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签订

30 日内必须缴清全部成交价款；如不按期缴清款项，所交纳

的保证金不予退还，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并追究其违约责任。

十、竞买报名或项目咨询

代理机构：陇川县政府采购和出让中心

联系人：王 城 联系电话：18088213616



吴 琳 联系电话：15969059945
十一、监督电话

行 政 监 督 部 门 及 联 系 电 话 ： 陇 川 县 自 然 资 源 局

0692-7175956
纪检监督联系电话：0692-12388
综合监督部门及联系电话：陇川县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

0692-7173320

陇川县政府采购和出让中心

2023 年 10月 23 日


